
第45卷第5期

2015年9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Zhejiang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Vol.45,No.5
Sept.2015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4.12.101

[收稿日期]2014 12 1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5 05 31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基金项目]浙江工商大学青年人才基金资助项目(QZ13-5)

[作者简介]居然(http://orcid.org/0000-0003-2355-2089),女,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主要从事组

织传播、新媒体传播及跨文化传播研究。

数字时代隐私和监控的双重困境: 组织
传播在 Web2.0时代下的思考

居 然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摘 要]Web2.0时代的各类信息技术给隐私与监控这两个互相竞争与依存的概念带来了挑战。

了解这些挑战必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这两个概念在东西方的不同解读。其次,随着各类信息技术的

发展,现代组织对其成员的监控行为渗透到各个方面,从而导致在工作场所中这两个概念的矛盾日益加

深,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已有相关理论文献及数据报告显示:在数字时代,组织监控的概念需要被重

新审视,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垂直监视呈逐渐扁平化的水平模式;在组织中,个人隐私权这一概念需要被重

新定义;组织通过 Web2.0应用获得雇员信息的权利以及利用这些信息的权利应该被定义和规范。最

后,已有的实证研究及现实案例表明,未来该话题的研究需跳脱表像描述模式,而更偏向概念理论研究以

及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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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lemmaofPrivacyandSurveillanceintheDigitalEra:IntheContextof
OrganizationalCommunicationandWeb2.0Environment

JuRan
(School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

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UnderfastdevelopmentofInternettechnology,severalproblemsrelatedtoethicshave
emergedinthemodernsociety,amongwhichthetensionbetweensurveillanceandprivacyissalient.
Thispaperisaliteraturereviewoftheoreticalpieces,empiricalresearchesandspecificcasesto
understandtheproblemsofsuchconflictandhencetoprovideresearchdirectionsforfuturestudies.

Inordertounderstandthedynamicsbehindthispairofconflictingconcepts,examiningthe
definitionsofthesetwoconceptsunderthehistoricalandculturalbackgroundsisnecessary.Thus,this
paperfirstlypresentsdifferentunderstandingsofthesetwoconceptsfrom WesternandEastern



perspectivestoarguethatinthedigitalera,whentheWestandEasthemispheresmergeintheInternet,

differentperceptionsofthesetwoconceptsarethefirstproblemoftheconflictbetweensurveillanceand
privacy.

Then,thispaperturnstothedetailedsettingoforganizationalcommunicationclaimingthat
workplaceisanotherscenarioofthesetwoconflictingconcepts.Usingthestatisticalreportsfrom
AmericanManagementAssociation,thispaperarguesthattheconflictbetweensurveillanceandprivacy
isbecomingevenmoreintenseintheageofWeb2.0.Combiningrelevanttheoreticalpiecesaboutthis
topic,thispaperindicatesthatinmodernorganizations,theproblemscouldbeinterpretedintothree
aspects:(1)organizationalsurveillanceneedstobereexamined,becausesurveillancein modern
organizationhaschangedfromverticaltodelayering,evenhorizontal;(2)theconceptofpersonalprivacy
inthemodernorganizationsneedstobereconsideredaswell,becausetheboundaryoftheprivateandthe
publichasbeenblurred;and(3)whatkindofinformationorganizationscanobtainfromemployees
socialmediaandtowhatextentorganizationscanusetheinformationtodealwithworkingissuesare
unclearaswell.

Atlast,thispaperexaminesrelevantempiricalstudiesandcasestounderstandthemostcurrent
researchtrendofthistopic.Basedontheliterature,thispaperconcludesthatcurrentresearchmostly
focusesondescriptivedata,butitdoesnotechowiththeaforementionedaspectsofthesetwoconflicting
concepts.Followingthislogic,intheend,thispapersuggeststhatthefutureresearchdirectionscould
be:(1)re-conceptualizingthedefinitionsofsurveillanceandprivacyintheWeb2.0environmentthatcan
beacceptedbyboththeEastandtheWest;(2)settinguptheboundaryofprivacyandsurveillanceinthe
organizationalsettingwhichcansatisfymultiplestakeholders;(3)settingupsomerulesandnormseven
lawsofprotectingemployees″privacyandorganizations″rightofsurveillance;and(4)developingsome
educationalprogramsofsurveillanceandprivacyinthemodernsocietytohelppreventemployeesand
organizationsfrompotentialconflicts.
Keywords:privacy;surveillance;organizationalcommunication;Web2.0;Internettechnology;

digitalera

电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道德上的问题,其中最显著的问题之一就是

关于隐私和监控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概念。在 Web1.0时代,以上概念已经被广泛研究过。在 Web
2.0时代,考虑到此类技术的超强互动性与内容自我生成的特性,隐私与监控这一话题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以文献综述的方法,回顾已有理论研究文献,首先分析有关隐私与监控的概念,在东西方两种不

同文化语境下阐释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其次,分析在组织传播的语境下,数字时代存在的关于隐私与

监控的问题。再次,结合数据报告,重点分析 Web2.0技术带给组织的隐私与监控的问题。最后,回
顾关于此类问题的实证研究及具体案例,通过归纳总结,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隐私与监控

隐私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文化中对个体概念的高度崇尚。隐私被定义为拥有独立自我的权利,
可以分为三种:(1)地点隐私,是指防止他人得知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的权利;(2)决定隐私,是指防止

他人影响个人独立自主地做出选择的权利;(3)信息隐私,是指个人能够控制其认为的属于个体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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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息的权利[1]。在以上三种不同的隐私权中,最后一条信息隐私在当今这个时代尤其被关注。正

如Floridi所说的,在这个时代,人类个体就是各种自我信息的结合体[2]。
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人类的隐私带来了极大的潜在威胁。搜索引擎可以不经意地泄露个人信

息:2010年,日本一女子起诉谷歌网络公司未经许可将其晒挂的内衣照片放上谷歌地图,便是现实中

搜索引擎对个人信息侵犯的例子。无线移动设备则会有意无意地透露个人的地理位置。社交网络把

个人的生活工作放大到网络上,展示给无数网民。而网络聊天系统也会把聊天双方的IP地址暴露,
存在暴露地点的潜在可能。这些情况无不表明在这个高度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个人的信息隐私岌

岌可危。在此环境下,个人信息隐私必须严加保护。这些信息隐私因素包括:姓名、地址、健康状态、
宗教信仰、各类团体组织会员状态以及个人性取向等[3]。

然而相对上文所述的西方关于隐私的观点,东方文化对隐私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东方社会中,
“隐私”这一概念直到近现代才产生,这一现象和东方的古老传统哲学有着深厚的联系。在东方哲学

中,“个人”概念被认为是一种幻象[3],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隐私”一词也带有浓浓的负面意味,
通常被认为是“耻辱的秘密”或者“不好的被隐藏的信息”[4]。直到最近,在强烈的西方文化等因素的

影响下,隐私这一概念才逐渐得到公正的对待。在网络世界中,东西两个半球融合在一起,全球化的

浪潮席卷着每一块大陆,东方的古老传统哲学和西方的思想产生了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下,怎样调和

东西方对隐私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看法,成为网络时代有关隐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解决此

类问题,首先要厘清不同文化对隐私这一概念的不同解读。
与隐私这一概念不可分割而又矛盾的相关概念是监控。福柯关于监控体系的模型提供了理解该

概念的理论与历史背景。他认为,监控体系就好比一座实际建筑模型,这一建筑模型把秩序放置于犯

罪者和疯子身上[5]。这一建筑模型应该“是一个环形的半圆,其中布满了小小的个人房间,而这些个

人房间能够被在半圆中间的高塔所观察得清清楚楚”[6]63。因此,福柯认为,处于被监视中的人们只是

一个信息的综合体,而非交流沟通的综合体[7]。基于福柯的这一理论,贝森提出了“圆形监狱”这一比

喻来理解现代社会中的监视行为[8]。不同于传统的福柯式的监视理论———认为监控来源于高层力

量,贝森认为监控来自于平行力量,而这些来自于平行力量的监控在数字时代尤为凸显。
总体来说,与数字时代相关的监控可分为三种:自愿监控、横向监控和自我监控。自愿监控又称

参与性监控,是指人们自愿参与监控行为从而被监控[9],最常见的形式为顾客自愿提供自己的邮件信

息、家庭住址、产品喜好等。横向监控指公民在不透明的情况下互相监控[10],例如不经他人同意,在互

联网上查找他人信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肉搜索”,以及阅读他人博客、微博等。自我监控指的是

人们自觉自愿地通过互联网记录自我信息,而这些自我信息的记录揭示了人们关于时间和地点的信

息①。如人们在发送微博或发至朋友圈的时候分享自己的地理位置,或者在自拍时记录了周围的环

境。摄像头、手机镜头等都是与这一类型的监控息息相关的。
监控指的是获得他人的信息,而隐私指的是个人对自我信息的掌控。因此,监控与隐私的冲突即

在于获取信息掌控他人与阻止抵抗他人获得信息之间的矛盾。这一冲突在数字时代尤为显著,这是

因为个人信息在这个时代更易受到侵犯。一些学者认为,数字信息技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隐私的

侵害;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信息的搜集与索取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谈不上本质上的好坏。这两方面

的争论引发了人们对隐私与监控在这一时代的思考。除了考虑时代背景外,人们生活中的另外一个

场景———组织生活,也充满了隐私与监控的矛盾,即数字时代组织场景中的隐私与监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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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中的隐私与监控

工作场所被认为是数字时代的信息中心[11],当代组织传播离不开数字信息的交换,而信息监控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组织工作场所中也日益发展,这些日益严密的信息监控系统却从另一方面侵犯了

组织成员的隐私权。与其把隐私与监控看作两个相对立的概念,不如把这两个概念看作是信息时代

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本文认为同时审视这两个概念是十分有必要的,正如组织传播学者DUrso所

言:雇员自身的隐私权和组织监控雇员的欲望是两个同时存在和竞争的概念[12]。隐私与监控作为组

织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在当今这个数字时代需要被重新审视。工作隐私虽然是人们所拥有

的一项基本权利[13],但这一权利正被发展迅猛的信息技术所侵害。这些发达的信息技术可以从各个

方面来监控雇员的各种信息,而雇员们却往往并不察觉。以下的一些调查报告揭示了在现代组织中

的数字监控现象。
总体来说,现代组织运用信息技术进行信息监控的比例正在升高[11]。2001年,数字监控报告显

示,全美有73%的大型公司对其员工的电子邮件进行监控①。而31%的被调查雇员表示并不知晓他

们自己的个人信息被监控,只有23%表示知晓自己储存在电脑上的信息被公司浏览,20%的雇员表示

知晓公司检查他们所发送和接收到的电子邮件②。2005年的一份报告揭示,相对于2001年47%的比

率,2005年有55%的公司浏览其雇员的电子邮件。虽然84%的员工收到过关于公司的一些电子信息

监控方面的告知,但仍有一些员工始终没有收到此类告知,并且13%的员工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电

子邮件被浏览。虽然报告显示90%被监控的电子邮件是和工作相关的,仍然有10%的被监控的电子

邮件是关于雇员私人生活的③。
可见,电子监控是现代组织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但这一监控行为导致了个人隐私权与组织

监控之间的一些矛盾,其中一个矛盾就在于是否知晓被监控。正如前文所述,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对信

息有足够的掌控,就会产生自己的隐私是完全安全的幻觉。而在现实中,这些雇员却是被组织所监控

的。第二个矛盾在于在组织工作中,个人的私人信息与工作信息之间的界限模糊。组织监控有关工

作信息内容以防止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防止诈骗偷窃等行为是合理的[14],但组织获取雇员的个人

信息是否也是道德的呢? 在现代企业中,信息技术被大范围使用,此时便很难区分个人信息与工作信

息,监控电子邮件便是此类矛盾的代表。因此,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给组织的监控行为及雇员个人的

隐私权都带来了挑战,在现代组织中,这两个概念应该被结合起来思考和审视。

三、Web2.0时代的隐私与监控

在 Web2.0时代,关于公共与个人,谁在监控与谁处在监控之下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这为监控

与隐私这对概念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Web2.0时代是以内容分享、用户中心及协同合作为特征的网络时代。这一时代提供给用户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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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ManagementAssociation,″TheLatestonWorkplaceMonitoringandSurveillance,″http://www.amanet.org/training/

articles/The-Latest-on-Workplace-Monitoring-and-Surveillance.aspx,2015 02 03.
S.Coopman,M.A.Watkins&J.Hart,″Submit,Resist,orSubvert?OrganizationMembersResponsestoElectronicSurveillance,″
PaperPresentedattheAssociationofInternetResearchers4.0Conference,Toronto,Ontario,Canada,2003.
AmericanManagementAssociation,″2005ElectronicMonitoring&SurveillanceSurvey:ManyCompaniesMonitoring,Recording,

Videotapingand Firing-Employees,″http://www.epolicyinstitute.com/2005-electronic-monitoring-surveillance-survey-article,

2015 02 03.



动合作的机会和社交平台,它们同时促进网络虚拟社区的产生。Web2.0时代的代表为博客、社交网

络平台、视频分享网站等,这些社交性媒体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互动交流模式,同时也改变

了人们对隐私这一概念的认识[15]。Web2.0时代允许人们用网络作为平台分享各种信息(文字、视
频、图片、声音等),而这一分享行为却导致了信息不可预见地甚至是永久地被暴露在陌生人面前[16]。
社交网络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交流沟通的平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人们无限制地自主提供个

人信息。这一信息的分享行为正是前文所提到的“自愿监控”甚至是“自我监控”。
在 Web2.0时代,大量的个人信息暴露在网络中,这些信息的浏览者大多数是陌生人而非熟人。

然而,即使是知道这些风险,人们在网络上暴露个人信息行踪的欲望始终超过他们对信息泄漏和被监

控的恐惧感。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之一是人们有一种可以完全掌握自己在网上的信息的错觉。
文献指出,只要人们认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信息,那么便会对自己的隐私权缺少关注[17]。因此,问
题的症结便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技术变革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他们的照片

和更新自己的状态时,他们认为朋友们会更好地了解他们,却忽视了此类信息会被陌生人、其他网站

及各个组织机构所监控。哪怕删除了上传的信息,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搜索或数据恢复等方法还原信

息。这些都是 Web2.0时代带给个人隐私的威胁。
在监控方面,Web2.0时代也带来了改变。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这个信息时代,整个社会就

是一个充满监控的社会[18],以至于整个社会是一个潜在的信息大牢笼[12]。社交媒体促使社会成为一

个更具有互动性以及充满合作性的社会,但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人们也深深被这些媒体带来的监控

行为所影响。社交媒体把监控行为从官方的、由上至下的变成了无处不在的。因此,与传统被动地被

监控不同,在现代社会,人们主动参与到监控行为中,为监控者提供信息,同时自己也在监控生活中的

他人。前面所提到的关于监控的三种不同概念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一现象。其他的一些关于

监控的概念有“超级监控”[19]、“电子监控”[18]等。在数字时代,监控的过程变得更加隐秘。
在网络化的社会中,监控者和被监控者的界限日益模糊。每一个使用互联网的人都有可能监视

他人,也有可能被他人所监视,因此形成所谓的互相监视[10]。和传统的垂直监视相反,数字时代的监

视被认为是平行监视,监视和被监视的双方通常享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使用社交网络,人们可

以自由地互相查看对方的信息,甚至不用申请成为社交媒体上的好友,这样的行为构成了平行监视。
事实上,Web2.0的出现甚至是鼓励了互相监视这种行为,从而对传统的垂直监视这一概念提出了

挑战。
这一挑战对与组织相关的监视显得尤为突出,同时对雇员的隐私也形成了极大的挑战。传统上,

组织的监视行为是垂直的,意味着控制和监视来源于更高的等级或组织中的上层机构。组织中的监

控行为最简单的模式是直接的、来自于上级的管制[20]。但是,Web2.0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固有结构。
在社交媒体上,上级可以监视下级的活动并获取信息,而同样,下级也可以监视上级的行为并获得上

级的信息。或者,下级可以设置信息隐私权限,从而拒绝上级的监视。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

社会格局,逐步或部分瓦解了组织中分明的等级制度。而更为革新的是,在 Web2.0时代,监视并不

仅仅来源于组织内部,也可以来自社会上的四面八方,包括政府、普通大众以及与该组织有关的各类

利益相关者等。
因此,本文提出,在 Web2.0时代下,组织监控的概念需要被重新审视,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垂直监

视逐渐扁平化,更加趋向于水平模式。并且,监控的源头更多来源于组织的外部而非内部。也就是

说,组织中的成员不仅被自己所在的组织监控,并且也被暴露在大众社会的监控之下。随着监控这一

概念在组织传播中的扩大化和模糊化,与其相对的组织中的个人隐私权这一概念也需要被重新考虑。
其中一个最尖锐的问题则是,在 Web2.0信息平台上的所有个人信息属于公众信息还是个人隐私信

息? 组织是否有权利通过这些平台来获得雇员信息?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鉴于 Web2.0的互动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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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信息被组织所盗取,那么如果组织秘密地从网络上获得雇员信息,并使用这

些信息从而对雇员职业生涯产生影响,这样的行为是否算是侵犯雇员权利?
这些问题并不能够仅通过简单的学习讨论来回答,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论证,所幸学界

已经意识到此类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展开了相关的实证研究。下面将简述这些研究,以呈现 Web
2.0时代有关隐私和监控的研究成果。

四、相关实证研究

在对294个北美大学生关于Facebook的研究中,研究者询问了他们账号的隐私设置。研究结果

表明,虽然大学生们表达了对在线隐私的担忧,却并不知道自己放在Facebook上的私人信息具有公

开性,也并不知晓他人对这些信息可进行随意搜索[21]。

Dwyer、Hiltz及Passerini对Facebook和MySpace进行了一系列网络问卷调查。他们对这两个网

站用户的个人信息分享程度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具有很明显的差异:Facebook的用户在网络上分享更

多的个人信息。但研究也发现,两个网站的用户均对自己在网络上个人信息的隐私表示担忧①。
另一个关于MySpace的调查也揭示了相同的结果。通过对1378名用户的调查发现,这些用户

中的绝大多数对自己在该网站上的信息有较高的控制度,只有极少数用户在该网站上发布比较隐私

的信息,例如家庭住址或电话号码等[22]。
另外一项研究试着分析大学生对网上的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的区分。这一研究显示,总体上来

说,学生人群对此类问题并不十分关心。他们通常在所有可以填写个人信息的地方都写上了个人信

息并且也不限制他人的浏览权限。这一研究同时也表明不同性别在处理网络上个人隐私信息时呈现

出不同的倾向:男性更常在网络上发布个人信息,并且不设置浏览权限;女性则相反。研究表明:“学
生人群虽然试着去管理自己在网络上的信息,试着去协调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的区别,但是他们不愿

意退出社交网络,因为这可能使他们失去可以出名的潜在机会。”[23]33

Livingstone采访青少年,试图去了解他们对网络上可能具有的风险和机会的理解。她认为青少

年对网络上的个人信息有一定程度的掌控。因为受访对象会选择在哪里,和谁以及怎样去发布自己

的个人信息,他们会试着决定在何种网站上发布何种信息[16]。
另一研究通过对1710名在校大学生的Facebook个人隐私设定来探究何种因素会影响人们在社

交网络上的隐私设定。研究表明,共有四大因素决定了学生群体的网上隐私设置模式:他们的朋友以

及室友是如何设定隐私的,他们在社交网络上的活跃程度,性别,以及他们的文化背景。研究表明,朋
友们的隐私设置能够影响用户的隐私设置,而女性通常在隐私设置上比男生更加隐秘一些,这一结果

也和前文所述的研究结果相同[24]。

Lange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人类学研究,采访了54位YouTube网络用户。调查这些用户在此网站

上的信息公开程度,以了解他们如何决定谁能够看到他们上传到该网站的视频信息。研究结果表明:
社会关系决定这些用户的网络信息分享设置;这些用户向社会关系亲近的人展示更多的视频内容;决
定一个视频内容的公开程度取决于视频中展示的内容以及该视频包含的个人信息的多少[25]。

最后,Fuchs发放了674份网络问卷,调查澳大利亚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网络问卷结果表

明,这些用户基本上并不关心和知晓自己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可能被监控和盗取,但他们知道自己所

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可以储存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指出,对于社交网络上的个人信息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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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盗取行为的批评声与个人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信息的重要程度成正比[26]。
虽然以上这些研究都开始探索在 Web2.0时代监控和隐私的概念以及人们相应采取的行为,但

是关于监控这一层面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缺失,并且关于在 Web2.0时代与组织传播相关的监控和

隐私方面的文献更是缺失。因此,有必要扩展与此类话题相关的研究。最后本文将展示在现实世界

中与组织监控和雇员隐私相关的一些真实案例,以期引起研究者对此类话题的重视。

五、真实案例

由社交媒体所引起的关于个人隐私和企业监控所引发矛盾的案例近年来呈逐步上升态势。其中

一个案例就是苹果公司解雇了其在英国的一名雇员[27]。解雇事件起源于该员工在Facebook上发表

了关于苹果公司的负面信息,并称该公司有意阻止网络上这些负面消息的传播。令人惊讶的是法庭

同意了苹果公司关于解雇该员工的决定。这一现象真正敲响了警钟,使人们开始思考在什么范围内

组织或雇主能够被允许去获取雇员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并且在什么程度上雇员拥有关于受雇企业

的言论自由。
与苹果公司相反的案例则是一美国非营利性组织的案例。美国非营利组织声称,组织不得以从

社交网络上获取的员工个人信息为证据来解雇员工。报道称,2010年,“一位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

行政法官判处一家布法罗地区的非营利性组织因为5名雇员在Facebook上发表关于工作的评论而

解雇他们的行为是非法行为”。该判决建议雇主出于管理监控的目的来寻找与雇员相关的信息时必

须十分小心,对于社交网站上的雇员信息的获取和使用必须注意边界[28]。
在一本美国出版的《他们可以做什么:重新思考工作场合中的权利》的书中,作者探讨了雇员在工

作场合所拥有的权利。本书对社交媒体做了专门讨论,作者称,每天都有雇员因为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上发布一些与工作或自身相关的信息而遭到解雇,这一现象并不少见。因此,雇员同样需要小心对待

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并且作者警告雇员,雇主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与雇员相关的信息并不

仅仅意味着雇员被解雇,还可能导致一些更加细微的负面结果[29]。例如,雇主可能因为社交网络上

的一些信息推测出一名雇员可能会跳槽,而将这名雇员调整到非重要工作岗位,并且开始排挤该雇

员。这一行为即使微小,也损害了雇员的个人利益,并且这样的情形难以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和

制裁[30]。
另一个存在于组织传播领域中的关于监控与隐私的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雇员可以对自己的公

司和组织发表个人意见? 通过前面的几个案例和研究所见,目前为止最好的办法似乎只有雇员不要

在公开的社交网络上发表和工作相关的言论。但是,作为个体来说,雇员应该有权利自由地发表他们

的意见。这一矛盾情况是 Web2.0时代监控与隐私的另一个讨论点。
基于前文所述的研究和真实案例可以看出,Web2.0时代隐私与监控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

起了各类学者的注意。但研究仅仅停留在监控与隐私的表面问题上,例如使用人群的隐私设置状态

以及一些有关这类问题的实际陈述等,缺乏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时组织传播这一特殊语境中有关隐

私与监控的研究更是缺失。因此本文提议,对隐私与监控的研究应该朝着更加深入、脱离表面问题叙

述的方向进行。在传播学特别是组织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可以探讨的话题有:如何重新构建隐私和监

控的概念;研究隐私和监控的界限,尽量让各利益方均满意,利益各方则包括个人、政府、企业、组织和

雇员等;在组织中,应该如何设置一些关于隐私和监控的条款条例,让个人和组织都不会因为社交网

络上的信息而使自身利益受到影响;还可以探讨如何让问题的各方都能够了解隐私与监控的矛盾问

题,从而进行一些自我规避。
总之,在 Web2.0时代,隐私和监控的矛盾日益激化。这对矛盾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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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到他们的工作。目前的有关研究着重于揭示现象,了解现状,这是研究此类问题的积极开

端,但需要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使人们能够更加正确合理地应对这一矛盾体。希望本文对 Web
2.0时代关于隐私和监控的研究,特别是在组织传播的语境下的研究,能加深人们对这类问题的认识,
并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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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成功举办“创新驱动战略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院士论坛”

2015年5月23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创新驱动战略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院士论坛”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隆

重举行。中国工程院郭重庆院士、巴德年院士以及许庆瑞院士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中国工程院饶芳权院士、杨善林院士

作为活动嘉宾,也出席了此次论坛。
郭重庆院士讲题为“互联网+———破坏性创新,是一场产业、经济与社会的变革”。郭院士表示,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科

技革命、产业变革和经济转型的历史交汇点上,抓住了就是机遇,而错过了就是挑战。他认为,“互联网+”是一场破坏性的

创新,过程未必轻松,甚至是痛苦的、对抗性的,但结果是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巴德年院士以自己做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

长以及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的经历为切入点,介绍了医学院的教学及科研改革经验。巴院士认为,医学院、法学院及管理

学院都是涉及人的命运的学科,需要招收和培养有较高经验及学习能力的学生。作为中国技术创新管理新领域的开拓者,
许庆瑞院士就央企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问题做了主题演讲,认为目前央企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仍主要停留在技术管理阶段,
始终把创新单纯地理解为技术创新,没有扩大到囊括市场、组织、制度、文化等要素的全面创新。许院士表示,中国企业技

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本质问题可归结为创新活力不足,应当以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两方面为抓手,提升企业的创新活力。此

外,许院士还详细地介绍了创新能力体系与创新动力体系互动耦合的双核模型,以及全面创新管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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